
 

 1170

立法院公報 第106卷 第60期 院會紀錄 

104 年 8 月 4 日結束經營後，迄今尚未依法繳回 97 年度以前已分配社員之盈餘。 

綜上所述，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已於 104 年 8 月結束經營，尚未依法繳回歷

年分配之委辦業務盈餘，建請故宮應該積極追繳並於 1 個月內將上開解決方案書

面報告送至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人：陳亭妃 許智傑 何欣純  

19.故宮 105 年度盈餘連同以前年度之分配賸餘合計 7 億元多，在 106 年度編列多筆預

算，收購文史典藏。文物收購的審議過程、收購目標應結合在地文化、當地文史，

充實在地典藏。文化來自日常生活的實踐，需走入社區結合在地生活與文化。台灣

歷史悠久、從土地萌芽的茶文化，從種植、揉捻、發酵到品茗，是台灣在地飲茶的

常民文化，故宮應透過地方文物蒐集與紀錄，建立完善數位典藏，保存台灣工夫茶

文化，促進地方教育推廣，爰要求故宮針對發揚茶文化之在地典藏與推動計畫提出

書面報告。 

提案人：蔡培慧  

連署人：蘇巧慧 張廖萬堅  

20.有鑑於故宮南院全院配置 70 公頃中有 50 公頃非博物館區，腹地平坦廣大，目前僅

規劃少數國內與國際藝術家創作之藝術作品，其餘多為草皮和間距極大之植栽樹木

。故宮作為台灣重要文物收藏展覽空間，應重視全院區整體配置，在目前的非博物

館區，應以「可食地景」的概念搭配規劃進行，參考國內外案例，打造依據不同時

節而更迭的不同地景，利用果樹、蔬菜、草藥、可食的開花植物，進一步相互搭配

，成為與在地農文化結合的大地藝術。爰要求故宮南院進行國內外「可食地景」案

例之資料蒐集，並提出目前 50 公頃非博物館區規劃納入「可食地景」之可行性評

估，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蔡培慧  

連署人：蘇巧慧 張廖萬堅  

主席：庚、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一、作業基金─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保留協商。 

報告院會，本案交通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之各單位預算及決議均暫行保留。作以下

決議：併案請蘇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有關討論事項第二十一案委員陳超明等 23 人擬具「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剛才有向院會報告，完成協商就回頭處理。本案經本次會議決議：「交黨團進

行協商，協商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協商時間：106 年 5 月 26 日 

協商主題：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陳超明等 23 人擬具「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第二百五十四條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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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代表：柯建銘  黃國昌  廖國棟  林為洲（代） 

葉宜津（柯代）   王育敏（代） 

李鴻鈞（柯代）   李俊俋（柯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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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二百五十四條協商條文。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百五十四條  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 

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

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 

第一項情形，第三人未參加或承當訴論者，當事人得為訴訟之告知；當事人

未為訴訟之告知者法院知悉訴訟標的有移轉時，應即以書面將訴訟繫屬之事實通

知第三人。 

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

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

屬事實之登記。 

前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法院為裁定前得使兩造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登記。其釋明完足

者，亦同。 

第五項裁定應載明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 

第五項裁定由原告持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登記。但被告及第三人已就第五項

之權利或標的物申請移轉登記，經登記機關受理者，不在此限。 

關於第五項聲請之裁定，當事人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

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為抗告。 

訴訟繫屬事實登記之原因消滅，或有其他情事變更情形，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得向受訴法院聲請撤銷許可登記之裁定。其本案已繫屬第三審者，向原裁定許

可之法院聲請之。 

第六項後段及第十項規定，於前項聲請準用之。 

訴訟終結或第五項裁定經廢棄、撤銷確定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法

院發給證明，持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塗銷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主席：第二百五十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本案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及國民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葉宜津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15）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21 案，建請完成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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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王育敏 

主席：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2 分鐘。 

首先請陳委員超明發言。 

陳委員超明：（19 時 7 時）主席、各位同仁。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條文修正案在早上協商

通過時，我覺得很輕鬆，我感謝時代力量黨團黃國昌委員在這次修正條文裡面特別的指教，他

希望能夠更周延、圓滿讓修法更有效益。我感謝司法院，因為他傾聽到民間的聲音，用很快地

速度召開好幾次會議，把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有關訴訟繫屬事實做合理的調整。在這過

程期間，我深深感受到司法院能瞭解每個法律是本著善意，但我常常覺得，懂得法律的人是知

法、玩法又不違法的把訴訟搞得非常地複雜。今天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修正案通過，我

特別要感謝院長及幾位黨鞭的協調讓它有機會順利完成，我相信未來更有助於土地所有的雙方

在平衡地位裡面爭取表達的權利，這是一大改進，謝謝各位委員的支持，謝謝大家。 

主席：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19 時 9 時）主席、各位同仁。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採取德國立法例當

事人恆定主義以來，對於在訴訟繫屬當中受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移轉之第三人其程序要如何保障

，向來是我國民事訴訟法重大課題。 

在這次修法的過程當中，我們進一步為了要保護第三人有能夠陳述意見的機會，增加了訴訟

告知這這樣的一個制度，避免第三人在沒有實際參與訴訟的情況之下受判決既判力所及，就我

國民事訴訟法學上面重視程序保障、作為既判力的正當性基礎，其意義非常重大。 

第二個部分，我也要特別感謝中國國民黨的陳委員超明，他從實務上面看到了這個制度遭受

濫用，因此在這一次的修正當中，為了要去平衡原告的權利以及對善意第三人的保護，原告在

起訴的時候如果要利用訴訟繫屬登記的制度，必須要達到釋明的程度，也就是他所主張的本案

請求，在法律上面必須要具有合理性，才能夠順利地使用這樣子的登記制度，防止這個制度遭

受濫用。 

不過，最後我要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再度強調的是，由於訴訟繫屬的登記不會產生禁止移轉

的效果，因此這一次修法的時候在立法理由當中明定，即使法院要命擔保，其所擔保的金額絕

對不能像假扣押、假處分所命供擔保的金額一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會導致這個制度的弱化

。我相信這一次的修正對於原告以及善意第三人的權利保護之間，比修法以前取得了一個更好

的平衡，也希望這樣子的修法能夠在我國的實務上面防止這個制度遭受進一步的濫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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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謝謝黃委員。 

現在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二案，本案經本次會議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協商後提出

本次會議處理。」現已完成協商，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協商時間：106 年 5 月 26 日 

協商主題：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陳超明等 25 人擬具「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四條之

五、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一、第四條之五予以修正。 

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四條之五、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之五 修正之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之規定，

依本施行法第十二條第七項

施行前，法院業發給已起訴

之證明者，仍適用修正前之

規定。 
前項情形，訴訟標的非

基於物權關係，或有修正之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

第九項但書、第十一項情形

者，被告或利害關係人亦得

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五十四條第七項規定提出異

議。 

 一、本條新增。 
二、原告於修正之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五十四條公布施行前

，倘業經法院發給已起訴之

證明，為維兩造權益，應仍

有修正前第二百五十四條第

五項至第九項規定之適用。

三、本條第一項情形，原告訴

訟標的不符修正之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五項「

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要

件，或有第九項但書、第十

一項情形者，亦應許被告或

利害關係人得依修正前之規

定提出異議，由受訴法院撤

銷該已起訴之證明，向該管

登記機關申請塗銷登記，始

得公平，爰予明定。 

二、第十二條條文照審查會通過條文。 

協商代表：李鴻鈞（柯代）  黃國昌  柯建銘  廖國棟 

葉宜津（柯代）  王育敏（代）     

林為洲（代）   李俊俋（柯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

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增訂第四條之五。 

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四條之五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